我校荣获“全省教育纪检监察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
近日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作出决定，授予我校等65个单位“2009——2012年度全省教育纪检监察先进集体”的荣誉称号。

党的十七大以来，我校深入研究民办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内在规律，创新、出台诸多举措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，形成了高校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的光荣传统，保证了学校事业的平稳发展和安全稳定。1.建立了适合民办办学体制的党风廉政和纪检监察领导管理体制。在2003年校纪委与校党委同步换届的基础上，2009年3月我校成立了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。2011年新一届纪委进一步完善组织结构，所以基层党组织都设立了名副其实的纪检监察委员。2.把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放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建设与落实上。继2010年出台《三江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之后，2011年我校出台了《三江学院领导干部任期经济审计的暂行办法》，并扎扎实实抓好落实工作。3.把民主管理、作风建设和监督讲评作为党风廉政和纪检监察的重要抓手，强化了民主管理、改变了工作作风、落实了重点监控。4.通过多条途径、多种形式，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廉洁文化氛围。纪委网站、纪检橱窗、纪检讲座、纪检学习园地、纪检事件点等，极大地丰富了纪检监察的活动内容。5.在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校党办，纪委办和校团委合力落实信访工作的格局，体现出区别对待、程序简单；结合审计、联系廉政；学生维权、强化生本；制度保证、责任到人等特点。杜绝了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，杜绝了到省机关和赴京上访，杜绝了刑事案件的发生，保证了学校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稳定。
此次获奖，是上级组织对我校纪检监察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。我们要以此为新的起点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扎实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头脑的工作，为我校政治合格高素质人才的培养，和学校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纪委办  舒德汇）
